
附件一  债权申报表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申报表
	债权人名称/姓名
	骆以虎（身份证号码：34262319660301815X）

	债权人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美大厦1栋22层
	邮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电话
	13160028275

	债权性质
	□担保债权  □税款债权  ☑普通债权

	债权种类
	□货款 □借款 ☑工程款 □租金 □求偿权□将来求偿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  □请求权  □保证责任  □其他 

	债权到期日
	2025.1.31
	是否附条件
	否

	申报债权总额
	        45812元
	本金
	45812元

	
	
	利息
	无

	
	
	违约金
或赔偿金
	无

	
	
	其他
	无

	其中主张有财产担保或优先权的债权金额
	         元
	担保物名称
	无

	
	
	权利类型
	普通债权

	是否为连带债权
	否
	连带债权人名称
	无

	是否有连带债务人
	否
	连带债务人名称
	无

	债权形成基本事实
（如空格不足请另附页书写）
	2023-2024年期间，骆以虎从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处承揽装修项目的工作，张天基是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项目完工后，骆以虎一直找张天基结算费用，张天基代表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支付部分费用后，于2024年11月27日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给骆以虎出具对帐单一份，内容：截止2024年11月27日骆以虎工程业务款，共计45812元（大写肆万伍仟捌佰壹拾贰元）此款项未付，争取公司春节前付贰万元，加盖公司公章。之后骆以虎多次索要剩余款项，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一拖再拖，至今未给付剩余款项45812元。


	
填表说明
	1、债权人系自然人的需填写身份证号码；
2、本表金额单位为元；
3、不需要填写栏目可留空白或写“无”； 
4、债权性质和债权种类栏在□内划“ˇ”；
5、申报债权利息、违约金或赔偿金的，应当另行提交计算清单

	债权人及其代理人保证所申报的金额与实际债权金额相符，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与原件相符且真实、合法、有效，如申报不实或提供的证据系虚假伪造的，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报人（盖章/签字）：  骆以虎
                              申报日期：2025年9月16日



附件二（1）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债权申报人：

	申报债权材料目录
	份数
	页数
	原件或复印件

	1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2
	自然人申报人居民身份证
	
	
	

	3
	单位申报人的营业执照副本
	
	
	

	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
	
	
	

	5
	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
	
	
	

	6
	代理人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
	
	
	

	7
	代理人与申报人之间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或代理人单位证明材料
	

	
	

	8
	债权人账户、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确认书
	
	
	

	9
	债权申报表
	
	
	

	10
	债权形成说明
	
	
	

	11
	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12
	债权申报证据
	
	
	

	13
	债委会成员意向书
	
	
	

	14
	债务人财产征询通知
	
	
	


提交人声明：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债权文件与原件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否则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此清单一式两份，提交人与管理人各执一份。
提交人（签字）：                      管理人（签字）：
申报时间：

附件二（2）  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债权申报人（姓名或名称）：骆以虎

	证据名称
	份数
	页数
	有无原件原物查验

	1
	对账单
	1
	1
	有

	2
	骆以虎与张天基微信聊天记录
	1
	35
	有

	3
	
	
	
	

	4
	
	
	
	

	5
	
	
	
	

	6
	
	
	
	

	7
	
	
	
	

	8
	
	
	
	

	9
	
	
	
	

	10
	
	
	
	

	债权申报人承诺及声明：1、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由申报人承担法律责任；2、如有补充证据应及时提交，因迟延提交或未提交的不利后果由申报人承担；3、证据原件、原物由申报人自行保管并随时备查验，如交由管理人保管的，以管理人书面收据为准。


债权申报人（签章）： 骆以虎
提交日期：2025年9月16日

附件二（3）  债权计算清单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债权计算清单











债权人（受托人）：
年    月    日

提示：债权构成中，若有利息或违约金（赔偿金），应单独附页，列明计算依据及计算公式。

附件二（4）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同志在                              担任              一职，系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5）  授权委托书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受托人：         ，性别       ，住所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若受托人为律师，请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委托人兹委托受托人代为登记债权、代为出席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预清算债权人会议等有关会议。
委托权限包括：代为进行债权登记以及后续程序的债权的申报，代为参加预清算相关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发表意见，代为与管理人联系，代收文书，代为提出相关申请，代为承认、放弃、变更债权请求，代为进行调解、和解。
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所为的行为，委托人均予以确认。
特此授权。

委托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6）  诚信登记承诺书
诚信登记承诺书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人/本公司系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现就本人/本公司登记的债权作如下承诺：
一、本人/本公司向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捏造债权的行为。
二、本人/本公司向管理人提交的所有债权资料均真实、合法，不存在伪造、变造证据材料的行为。
三、本人/本公司向管理人所做陈述均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
四、本人/本公司向管理人提交的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的内容均真实、合法，不存在本人/本公司与第三人串通的情况。
五、如本人/本公司登记以及后续程序的债权、提交的材料、所作的陈述存在虚假、捏造等事实的，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自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其他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附件三  债权人基本信息确认书
南京美家院长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人基本信息确认书
	债权人（全称）：
	骆以虎

	账户信息
	户名
	骆以虎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江宁区新亭路分行

	
	账号
	6217856100074344059

	债权人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
	收件人
	王隐弟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68号奥美大厦1栋22层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

	
	电话
	13160028275

	
	电子邮箱
	1378785274@qq.com

	
	微信
	13160028275

	代理人信息
	姓名
	王隐弟

	
	电话
	13160028275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68号奥美大厦1栋22层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

	债权人对账户、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的确认
	本人/单位已经如实提供银行账户、地址及联系方式，并保证上述联系地址及方式准确、有效，如发生变更，本人/单位将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本人/单位同意管理人按上述账户汇款、联系或送达文书。由于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或本人/单位拒收导致管理人有关通知、文件等未能被实际接收的，邮寄被退回，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相应法律后果由本人/单位自行承担。
债权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3

